
贵水〔2025〕1号

关于取用水户计量校准检测情况的通知
各取用水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取用水行为，根据《取水许可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安装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者技术标准要求的计量设施，对取水量和退水量进行计量，并定期进行检定或者核准，保证计量设施正常使用和量值的准确、可靠。为保障您的合法取水权益，现就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取用水单位应在所有取水口安装符合要求的取水计量设施，并保证计量设施正常运行，计量准确。计量设施如出现故障，应及时维修，并报我局备案。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为社会提供公证数据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必须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其计量检定、测试的能力和可靠性考核合格。取用水单位须委托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按照有关规程规范定期开展取水计量设施检定或校准工作，将检定或校准报告及时报贵池区水利局备案。
    三、根据省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相关要求，取水计量设施检定或校准工作需2年校核一次，我局将定期监督检查，对未按规定安装计量设施、计量设施故障长期不修复、未按照流量计检定或校准周期要求进行检定或校准的取用水单位，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置。

四、请各取用水单位(详见附表)按照相关要求及时开展相关工作，近两年内的未开展计量检定报告的单位请于2025年3月底前完成计量校验工作，并将计量检定报告上报我局水资源科备案。

附表 ：2024年度贵池区取用水户计量校核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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